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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关于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PPP项目终止实施事项： 

（1）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东源

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同时设立控股子公司东源县启环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东源启环”）作为该项目实施主体。 

（2）公司近日收到东源启环转发东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东源县人民政府常务

会议纪要》（八届 62次【2020】24号），会议原则同意《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西南部片区）终止合同协议书（审议稿）》（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审议稿”）。 

（3）公司将根据“终止协议审议稿”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以及按照东源县人民政府

要求的期限完成项目移交工作及配合后续工作安排（详见本公告第二节、PPP项目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 

截止目前“终止协议审议稿”暂未签署，本 PPP 项目合同终止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

的影响尚待财务部门测算及最终审计，暂时无法准确预计。公司将就项目进展提请决策程序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关于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进展重要内容提示： 

（1）2018 年 3月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对外投资设立南宁桑德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宁环境”）以实施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项目， 2018 年 8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桑德环境

治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南宁环境负责本项目投资及建设。 

（2）因联合体成员未能与业主方就项目公司资金投入等主要项目实施条件达成一致意



见，业主方拟与联合体成员解除《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合同》，并就

该项目的后续处理事宜与公司进一步沟通，项目实施尚存实质性障碍。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1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7） 

（3）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环境就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后

续事宜致函南宁市武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司将本着双方友好合作的原则，尽快推进谈

判，本项目后续事宜经双方协商后进一步解决。 

截止目前关于南宁武鸣项目存在项目分歧且风险尚未消除，本 PPP 项目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目前根据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预计，尚待

审计最终认定（详见本公告第二节、PPP 项目进展情况具体内容）。 

公司将根据本项目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公告所述两项 PPP 合同概述： 

（一）关于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PPP 项目合同签署情况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5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万侯环

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河源鸿业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广东省东源县共同实施环保项目暨

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为实施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年 2 月 8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联合体中标 PPP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2018 年 2 月，武鸣区住建局、南宁广西富鸣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以公司

为牵头单位的联合体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签署了《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署 PPP项目合同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61）。 

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环境负责投资及建

设，该项目前期市政施工已投入 47,1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19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PPP

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7）。 

二、PPP 项目进展情况 

（一）关于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PPP 项目相关进展情况 

1、项目名称：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项目概况：项目建设范围主要包括新建镇级污水处理厂以及配套管网及垃圾中转站、

智慧环卫系统等。协议合作期限 30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8年。 

3、项目建设情况：截至目前，该项目无实际施工投入。 

4、项目公司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东源启环资产总额 2,705.92 万元，负债总额 5.92万元，净

资产 2,700 万元；项目尚在建设期，未形成营业收入。（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日，东源启环资产总额 5,441.20万元，负债总额3.2 万元，净资

产 5,438万元；项目尚在建设期，未形成营业收入。（未经审计） 

5、公司收到PPP 项目终止实施通知的情况： 

本项目由于建设进度及相关融资条件未达成等因素，公司拟退出该项目，经与政府及联

合体各方多次协商，最终与政府及联合体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终止 PPP 协议。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东源启环转发东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东源县人民政

府常务会议纪要》（八届 62 次【2020】24 号），为推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建设，会议原

则同意《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西南部片区）终止合同协议书（审

议稿）》。 

公司后续将与政府及联合体各方签署《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西

南部片区）终止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6、拟签署《终止协议》与公司相关主要内容 

甲方：东源县人民政府 

乙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万侯

环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河源鸿业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双方同意解除 2018 年 8 月 23 日签订的《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PPP 合同（西南部片区）》合同； 

（2）乙方应按甲方要求的期限内移交施工现场、施工资料等（包括合同约定应向甲方

移交的物资）。 

（3）签订本协议之日起 10 日天内，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万侯环

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甲方提交履行合同约定完成的成果清单、相关资料以及由此产生费用

的佐证材料，经甲方组织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北京万侯环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认定后明确费用支付责任和义务。 

（4）《建设期履约保函》作为合同及本协议的担保，协商相关条件达成后，甲方应在 10 

天内向乙方退还《建设期履约保函》。乙方因本项目而投入的征地款项 300 万元，在履约本

协议之日后 30 天内由甲方退还给乙方的出资单位（原路径退回）。 

（5）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各方履行协议义务后甲乙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截止目前前述协议尚待履行审批程序，具终内容及条款将依据实际签署。 

（二）关于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相关进展情况 

1、项目名称：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 

2、项目概况：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拟实施包括武鸣区域范围内 1 个教

育园区、9 个乡镇污水及配套管网、三河两岸流域综合整治项目，总投资为 263,186.24 万

元。合同期限为自生效日起 17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5年。 

3、项目建设情况：该项目前期市政施工已投入 47,100万元。 

4、项目公司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南宁环境资产总额 44,263.33 万元，负债总额 43,818.33 万

元，净资产 445 万元；项目尚在建设期，未形成营业收入。（经审计） 

截至2020年 9月30日，南宁环境资产总额48,679.31万元，负债总额 48,234.31 万元，

净资产 445 万元；项目尚在建设期，未形成营业收入。（未经审计） 

因业主方未能与联合体成员就项目公司资金投入等主要项目实施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业

主方拟与联合体成员解除《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合同》，公司就本事



项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武鸣区住建局向

南宁环境发出的《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并由武

鸣区住建局承担诉讼费用。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桂 0122 民初 27

号】，判决确认南宁市武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解除合同通知无效。 

2020 年 11 月 18 日，南宁环境就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后续事宜

协商致函南宁市武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将本着双方友好合作的原则，尽快回到此前

谈判的基础，对本项目后续事宜进行协商解决。 

截止目前，本项目尚未有其他进展。 

三、本公告所述 PPP 项目进展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目前，公司提交了建设期履约保函 3,042.9635 万元，东源启环支付征地拆迁款

300 万元。根据公司及联合体各方与东源县人民政府拟定的“终止协议审议稿”，双方将按

照东源县人民政府要求的期限内完成项目移交工作，东源县人民政府将在 10 日内退还建设

期履约保函；终止协议方案各方签署后并生效后，东源县人民政府将在 30 天内退还征地拆

迁款。该项目将由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后续的项目清算及项目公司注销的相关工商手续。 

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终止协议待签署，本项目终止对公司本期经

营业绩产生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预计。终止前述项目有利于防范公司经营风险，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具体影响金额尚待协议签署及后续财务测算及审计认定。 

2、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谈判工作暂未有结果，后续处理方案尚需与

业主方协商确定，对公司本期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预计，尚待财务部门测算及

最终审计。 

3、风险提示 

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终止协议尚待履行决策程序及签署，本项目

终止对公司本期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暂无法准确预计，尚待财务部门测算及审计认定。 

截止目前关于南宁武鸣项目存在项目分歧且风险尚未消除，本 PPP 项目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公司将就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与业主方进一步沟通并推动项目进

展并洽谈解决方案，同时项目损失将由建设及财务部门测算并由审计认定。 



公司将根据前述项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